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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實施為更新對國際航空運輸的規管而訂立

的《蒙特利爾公約》，並將該公約的規定引伸

至非國際航空運輸及郵包運輸。  
 

2. 意見  (a) 條例草案將《蒙特利爾公約》載於主體條
例中另一新附表，並制訂其他執行條文。

 
(b) 涵蓋華沙體系下現行制度的數個現有附表

將予保留，以規管香港與其他未確認《蒙

特利爾公約》國家之間的國際運輸。  
 
(c) 條例草案令《蒙特利爾公約》的規定亦適

用於該公約所不適用的非國際運輸及郵包

運輸，並制定法定先行付款計劃，要求香

港的航空公司在其航機發生意外並造成乘

客傷亡時，須先行向受害人或其家屬付款。

 
3.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曾諮詢航空諮詢委員會、航空業界、

消費者委員會，以及代表旅遊業、付貨人及法

律界的組織的意見。他們原則上支持建議。  
 

4.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曾於 2005年 1月 24日諮詢經濟事務委
員會。議員原則上支持該項建議。  
 
 

5.  結論  議員可就需否成立法案委員會發表意見，或等

候有關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進一步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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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實施為更新對國際航空運輸的規管而訂立的《蒙特利爾

公約》，並將該公約的規定引伸至該公約所不適用的非國際航空運輸

及郵包運輸。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於 2005 年 6 月 8 日 發 出 的 EDB CR 
6/951/2001號文件。  
 
 
首讀日期  
 
3.  2005年 6月 22日。  

 
 
意見  
 
4.  現時，《航空運輸條例》(第 500章 )使下列條約得以實施  ⎯⎯     
  

(a) 1929年在華沙簽署的《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
約》 (下稱 “華沙公約 ”)；   

 
(b) 1955年於海牙簽署的修訂華沙公約的議定書 (下稱 “海牙

議定書 ”)；及   
  
(c) 1961年在瓜達拉哈拉簽署的補充華沙公約的公約 (下稱

“瓜達拉哈拉公約 ”)。  
 
5.  以上 3項一般統稱為 “華沙體系 ”的條約，訂定了國際性的統一
準則，規管航空運輸憑證 (即機票及航空貨運單 )、航空公司對乘客傷
亡、行李及貨物的損壞和遺失、航班延誤需負的法律責任，以及索賠

訴訟的司法管轄權和時效。  
 
6.  因應航空業的發展，《蒙特利爾公約》於 1999年簽署並於 2003
年生效，綜合和更新了華沙體系的各項條約。該公約有三大特點  ⎯⎯   

 
(a) 加大賠償金額  ⎯⎯  華沙體系中的單一賠償上限 (約

188,500元等值的賠償額 )，將由一雙重賠償制度取代 (第
一重賠償的上限是 114萬元，航空公司不得免除或限制此
責任；第二重賠償則視乎航空公司的過失，不設上限 )。
行李損壞或遺失的賠償上限亦增加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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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加可提出訴訟的地方  ⎯⎯  除航空公司的所在地、主
要營業地、航空公司與乘客或付貨人訂立運輸合同的營

業地及旅程的目的地外，該公約引入第五個訴訟地，容

許涉及乘客傷亡的法律程序在乘客的居住地進行；  
  
(c)  認可電子機票  ⎯⎯  除承認機票和航空貨運單作為空運

憑證外，亦承認以電子機票及電子航空貨運單作為空運

憑證。  
 

7.  為實施《蒙特利爾公約》，條例草案將該公約載於主體條例

中另一新附表，並在需要時制訂執行條文。  
 
8.  藉主體條例現有各附表而實施的華沙體系各項公約，將予以

保留，以規管香港與其他未確認《蒙特利爾公約》國家之間的國際運

輸。  
 
9.  條例草案亦建議在兩方面作出修訂。其中一項建議是以《蒙

特利爾公約》的規定取代附表 3所載的華沙體系條文，使其適用於原不
適用的非國際運輸 (主要為香港區內，以及香港與內地、台灣及澳門間
的運輸 )和郵包運輸。  
 
10.  另一項建議是制定法定先行付款計劃，要求香港的航空公司

在其航機發生意外並造成乘客傷亡時，須不延遲地先行付款，以應付

受害人或其家屬的迫切經濟需要。  
  
 
公眾諮詢  
 
11.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9段所載，政府當局曾諮詢航空諮
詢委員會、航空業界、消費者委員會，以及代表旅遊業、付貨人及法

律界的組織的意見。他們原則上支持建議。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2.  政府當局曾於 2005年 1月 24日諮詢經濟事務委員會。議員原則
上支持建議。曾討論的事項包括對航空公司的經營成本及機票價格可

能造成的影響、規定當地的航空公司須先行付款，以及《基本法》第

一百三十三及一百三十四條的適用性。  
 
 
總結  
 
13. 本部正在研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  
 



 4

14.  議員可就需否成立法案委員會發表意見，或待本部提交進一

步報告後才作考慮。  
 
 
 
 
 
立法會秘書處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張炳鑫  
 
2005年 6月 21日  


